電信MRA符合性評鑑機構（測試實驗室）指派聲明書
經交通部電信總局指派為電信MRA符合性評鑑機構(CAB)者，應確實遵行以下條款，違反者，電信總局得逕行去函對口國權責機關撤銷該MRA CAB之指派，並將撤銷資訊公告於電信總局網站。
一、應確實依照對口國權責機關之技術法規，公正及確實執行設備測試工作及出具符合規定之測試報告。
二、應持續確保測試實驗室認證狀態。
三、認證範圍、認證狀態、實驗室地址、實驗室負責人有任何異動或發生其他足以影響測試實驗室成為符合性評鑑機構能力之顯著異動時，應於十五日內檢附相關認證資料向全國認證基金會提出申請。
四、當對口國權責機關對MRA CAB的技術能力或所出具的測試報告有疑義時，應於限期內，檢具中英文說明資料及或證明文件提送本局函轉該國澄清。
五、不得從事與本局指派範圍外之不實宣傳活動。
六、不得提報不實之申請資料。
本公司已充分瞭解上述條款內容並清楚作為交通部電信總局指派MRA CAB應負的責任，本公司願意督促所屬測試實驗室切實遵守並全力配合，如有違反，願接受貴局撤銷指派之處置，絕無異議。
此致
交通部電信總局
公司全銜及蓋章：


公司地址：


公司代表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家公司僅需填送乙次聲明書，請於所屬測試實驗室提出首次電信MRA CAB申請案時填報。
